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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除了开五花八门的证明，还承担着上级部门下达的诸多任务

55个个人人228800项项活活，，居居委委会会成成““全全能能””

专家认为，居委会属于自治
机构，不该承担政府部门过多“摊
派”的任务。

我国法律规定，居委会有协
助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做好与
居民利益相关的工作的职责，但
是，具体要在什么事情上协助，在
什么程度上协助都没有具体规
定。因此许多社区的工作人员都
表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该
干什么。

“居委会究竟应该负责哪些
工作，那些是该属于居委会做的，
那些是居委会协助政府部门做
的，我们都不清楚，所以只能是政
府部门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就
做什么。一位居委会书记说。

山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牛
喜霞说，目前，社区居委会所承担
的任务与其所拥有的职权不相对
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的

“一条腿”，履行着行政化组织的
角色。这使得社区居委会不得不
完成来自各方面下达的任务，按
照社区的性质和职能要求，居委
会并不该承担这么多相关部门下
达的任务。

居委会属自治机构

不应承担太多

对于政府职能下放，山东省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勇说，应该
一分为二看待。

张勇说，首先，政府权责下
移，有助于方便居民，为居民提供
上门服务。在居委会设立服务点，
可以简化居民的办事流程。另一
方面，也必须看到，有一些政府部
门下放的只是“责”而没有“权”，
把本应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压到
居委会，以任务的形式迫使他们
完成，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居委
会的工作负担，是一种转移责任，
推卸责任的行为。

“政府部门在将职能下放到
居委会前，应该先对居委会的工
作情况进行调研，确定是否有必
要下放职能。如果确实有必要，就
要严格按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
杜绝“权力在上，责任在下”的情
况。

政府权责下移

要以便民为本

早在2005年，杭州市政府便出
台了《杭州市组织机构、工作任务、
评比考核进社区申报准入制度(试
行)》，规定凡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党
群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拟将组织
机构、工作任务、评比考核等项目进
驻社区的，均实行准入制度。

杭州出台的《准入制度》，在进驻
程序、进驻要求以及管理监督等方面
对进驻社区的机构任务考核设立了

“门槛”。申请单位须在每年的1月或7

月向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

经审批同意进驻社区的单位，
要在实际工作中，按照“责权利相统
一，人财物相配套”的原则，根据“费
随事转、人随事转、权随事转”的要
求，在进驻期限内落实必要的人员
及经费。对未经审批同意、擅自进驻
的单位，社区有权拒绝。

职能部门进社区

要提出书面申请

本报见习记者 刘璐

27日，本报《“证明”五花八门，难倒“小巷总理”》的报道引起市民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关注。居委会工作
是什么样的呢？记者采访淄博市多个社区了解到，部分居委会所负责的具体工作竟达200多项，成为“全能单
位”。居委会本来是服务居民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都下放到居委
会去做。

卫生治安绿化

居委会都得管

居委会除了本身要承担的
服务居民的职责外，还要负责
城市管理、卫生、治安、绿化、消
防等工作。

“如果把开证明、调查工作
等算作一大项。那我们平时的
工作有17大项，具体说起来，那
就更多了，我算了一下，具体的
小项任务得有280多项。”

张店欣苑社区居委会书记
石志刚说，他们小区是老旧小
区，没有物业公司，有些别的小
区由物业负责的工作，他们也
要承担，他们居委会共有5名工
作人员，所有的工作只能依靠
这5个人来完成。工作压力可想
而知。

据了解，不少小区承担的
具体工作多达200多小项。

“从早到晚忙得像陀螺，大
到上级的考核，小到铲除小广
告标语、调解邻里矛盾，事无巨
细，面面俱到，居民还不一定满
意。”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居
委会书记说，政府有什么任务，
就会下达到居委会，让居委会
负责，许多政府部门都喜欢充
当“二传手”，把责任推给居委
会，所以居委会工作量非常大。

无执法权又不专业，有些活居委会干不了

居委会并非行政部门，
没有行政执法权，因此日常
工作中会面临众多难题。

张店欣苑社区居委会
书记石志刚说：“比如城市
管理方面，小区居民建了
违章建筑，相关部门就会
让居委会负责处理。但居
委会没有执法权，只能对
居民进行劝说，让他们拆
除，但有时劝说起不了多

大作用。”
张辛社区的居委会书

记李斌说，上级部门想做
个调查，都会把任务安排
给居委会去做。像人口普
查，劳动力调查这种工作
还好做，像经济调查之类
略带专业性的调查做起来
有很大难度。我们也不是
行政部门，有时候去调查，
居民会不配合。而且做这

种调查会耗费大量人力，
也影响其他工作开展。

张店车站街道办一居
委会书记说，有的工作，比
如关于食品安全的工作，
居委会要负责监督、检查，
但 我 们 没 有 这 方 面 的 知
识，什么是不符合规定的，
什么是对人体有害的都不
了解，所以也很难起到监
督作用。

实行准入制度
减少社区工作事项

浙江宁波市海曙区日前出台
《 2 0 1 3年部门工作进社区指导目
录》，再次减少社区来自部门各线的
工作事项，由最初的97大项减至33

大项后，现在又减少到24大项。
“凡党委政府部门、群团组织要

将组织机构、工作任务、网络平台、
创建评比、考核检查、普查调查等延
伸到社区的，一律实行准入制度。未
经审批的部门工作不能随意延伸到
社区，街道要明确工作职责，主动承
担，不能将工作随意摊派到社区。”
海曙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有的社区绿化工作也由居委会负责。

他山之石

每年3万元经费

6年来没有提高

政府职能部门在将任务下达
到居委会时，并没有额外给予居
委会经费，并没有做到“费随事
转”，“权随责走”。

石志刚说，每年政府会给居
委会3万元工作经费，这个标准六
年来没有提高。随着物价的升高，
这些经费已不能满足社区工作的
需要，再加上还要做政府职能部
门安排的工作，经费常常捉襟见
肘。

张辛社区的居委会书记李斌
说，我们在做政府部门下达的事
时，并没有相应的权力。因此，很
多工作很难做好。

一位居委会书记说：“费随事
转”的“费”指的是社区居委会协
助有关部门开展工作所需的工作
经费。有关部门需由社区居委会
协助开展的工作，要按照权责相
一致的原则，及时将经费划拨给
社区居委会。

目前一些地区的社区已经实
现了“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希
望淄博也能早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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